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问询函》相关问题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根据《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现对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

026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问询函 4：根据前期公告，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存在购买理财产品未履行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等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1）自前述事件发生以来，公司

在完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开展的工作，以及当前公司内控制度规范进展；

（2）当前公司是否已建立起较为健全的内控管理机制，能否有效保障公司不再

出现前述类似情形。 

我们就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并获取了相关的公司治理、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及信息披露情况，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自 2021 年 10 月至今，公司能够严格按照甘肃监管局现场检查提出的整

改要求，高度重视，引以为戒，从强化制度入手，修订完善了《公司章程》的部

分条款，对《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公司子公司管理办法》和

《公司合同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相关事宜在规章制度方

面进行了修订完善。 

2、自 2022年年初开始，公司为有效落实资金管理管控责任，进一步强化了

资金监管流程，一是公司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存贷资金管理的通知》，明确了

银行理财额度、审批流程、日常监管等内部审批决策和资金使用机制和程序，保

证了沟通过程清晰，资金使用合规，风险防范有效。二是 2022 年度公司理财相

关事宜均已经相关会议审议通过，按照规定的程序履行了决策程序。三是公司进

一步加强资金管控和“收支两条线”，使各分子公司资金得以有效监管。四是公

司成立了理财管理评估小组，负责对公司及子公司提出的理财方案进行评估审核，

形成的评估意见将作为理财审批实施的前置程序和依据。确保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业务有效、合规，达到防范投资风险和提升理财收益的目的。 

3、公司已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披露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公告》,公告中对公司及子公司未来 12个月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额度购买

理财产品的额度、投资类型、额度有效期、委托理财期限、投资风险控制措施等

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围绕购买理财产品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控管理机制，

公司管理层能够按照内控制度以及流程进行有效监督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行为，能

够杜绝前述类似情形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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